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0)良字第 115號 

主旨:有關「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

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」，業經勞動部以 110

年 3 月 31 日勞動發管字第 11005036511 號令修正發布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0年 4月 7日觀宿字第 1100905837號函轉交通部 110

年 3 月 31 日交路字第 1100008984 號函轉勞動部 110 年 3 月 31 日勞

動發管字第 11005036512 號函辦理。 

2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 

識別碼:56BBB9C15D      發文字號:1100905837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 



 

 



 


